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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草案三审 更多内容影响你我生活

“救人反被追责”或有说法
社会各界高度

关注的民法总则草
案 19 日第三次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与二审稿相
比，草案三审稿中
哪些内容与百姓生
活有关？

让见义勇为不再尴尬
内容：草案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

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

对见义勇为行为用法律形式予以鼓励和
保护，是此次草案三审稿中一处颇为引人注目
的改动。这就意味着，针对“救人未果反被追
责”这种尴尬局面，法律终于有了说法。但紧
急救助毕竟是涉及医疗卫生等多领域的专业
问题，究竟如何界定“紧急救助行为”，“重大过

失”又将由谁来确定？人们依然有不少疑问。
有专家认为，民法总则草案的这一规定，借鉴
了其他国家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即在紧急状
态下免除无偿施救者对被救助者造成的损
害。然而，“好撒玛利亚人法”在许多国家不仅
要求保护救助者的合法权益，更强调公民有义
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
身。

“紧急救助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非
专业人士很有可能出现差错。”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说，“‘重
大过失’应该由法律进行界定，标准是‘普通人
注意到了的事你没有注意’，具体情形应该由
法院进行判断。”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孙宪忠
认为，民法总则草案对紧急救助的免责事由只
是作出一个原则性规定，但怎么样界定紧急救
助、什么样的行为才属于紧急救助等问题，还
有待于将来借助医疗卫生行政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来明确。

突出民政部门监护责任
内容：草案二审稿中规定，无具有监护资

格的人的，监护人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三审稿

将该条修改为：无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
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条件的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2015年2月，全国首例民政部门申请撤销
监护人资格案在江苏徐州宣判。法院判决撤

销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父母法定监护权，并指定
当地民政局为监护人。实际上，随着国家经济
实力的增强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不少人都认为
应当强化国家监护职能，在监护人缺位时由政
府民政部门及时补位。

杨立新表示，虽然我国法律已经规定了民
政部门的监护职责，但此前确有做得不到位的
地方。民法总则草案的这一修改，将促使民政
部门真正担负起监护人的职责，承担监护监督

责任。此外，这个修改一旦落实成为法律，也
要民政部门切实履职才能起到效果。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建远认为，从社会
分工以及对被监护人的了解熟悉程度等角度
看，一般情况下应优先考虑近亲属、村委会和
居委会的监护职责，但在监护人无法确认或难
以确认的情况下，民政部门有义务承担“兜底”
责任。

监护人资格恢复有条件
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被

撤销后如何恢复的规定，三审稿相比二审稿增
加了限制条件。三审稿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

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
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情形
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
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

格。

目前，我国反家暴法及多地的未成年人保
护条例均对监护人资格的撤销作出了规定，民
法总则草案在此基础上提出视情况恢复被撤
销的监护人资格。对此，不少专家指出，对未
成年人父母监护人资格的恢复应当有限制。
在对未成年人有性侵害、严重虐待等故意犯罪
的情况下，监护人资格不能恢复。

“有些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犯行为是可
以原谅的，比如父母管教不当等。很多情况

下，被监护人本人主动原谅的意愿也很强烈。”
孙宪忠说，“但故意犯罪是一种对被监护人身
体、心理的严重伤害，从实际情况看，不让这部
分人恢复监护资格是符合现实需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认为，在恢复
监护人资格的问题上，要辩证看待“尊重被监
护人意愿”，“对被监护人的意愿应该有第三方
的客观判断，从而更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
利益。”

公平合理补偿
更明确

内容：草案三审稿对公民因征
收、征用而获得补偿的权利作出了
原则性的规定。其中规定，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
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
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今年 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
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完善
财产征收征用制度。遵循及时合
理补偿原则，完善国家补偿制度，
进一步明确补偿的范围、形式和标
准，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
偿。

孙宪忠认为，民法总则草案的
这一修改，与物权法已有的相关规
定含义一致，也是落实中央关于保
护产权的意见，体现了保护人民权
利的思想。

“相比物权法里的‘足额’补
偿，民法总则草案表述的‘公平合
理’补偿要更加明确一些。将这种
补偿上升到民法总则高度，也将让
其在整个民事法律的地位得到提
升。”杨立新说。

前11月检察机关
批捕电信诈骗嫌犯1.5万余人

记者20日从最高检获悉，近年来，全国检
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始终保持对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严打的高压态势，有效遏制了此类
违法犯罪发展蔓延势头。据统计，2016年1月
至 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电信诈骗犯罪
嫌疑人1.5万余人。

最高检侦查监督厅副厅长元明介绍说，
2015年，最高检积极组织各级检察机关参加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会同
公安部开展电信网络违法犯罪重点整治地区
督导、联合挂牌督办两批共 62起重大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并与最高法、公安部共同研究法
律适用、会签相关文件，进一步做好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顶层设计，实现对此
类犯罪的合力打击和源头治理。

据介绍，检察机关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工作中，做到“三个一律”：对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案件一律依法快捕快诉；对重大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一律组成专班集中办理；对重点整
治地区，一律加大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的力
度。重大有影响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发
生后，检察机关立即启动重大敏感案件快速反

应机制，做到及时报告、准确研判、应急反应、
专人办理、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快捕快诉，确
保检察环节打击力度和效率，确保案件质量。

元明表示，最高检将把严厉打击此类犯罪
列入 2017年重点工作，持续深入推进有关专
项打击行动。与此同时，对于涉及人员众多、
涉及金额巨大，以及社会影响恶劣的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案件，最高检与公安部将继续联合挂
牌督办，在确保办案质量的情况下，提前介入、
引导取证，依法快捕、快诉，有效遏制此类犯罪
高发态势。

河南全面解决
无户口人员
登记问题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
题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户口
登记政策，加强户口登记管理，全
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记者 20日从河南省公安厅获
悉，针对各类无户口人员，意见分
别制定相应措施，比如，对相当数
量的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
口人员，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
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
婚生育说明，即可随父随母申请办
理落户。

意见对弃婴、流浪乞讨人员上
户口有明确规定。对查找不到生
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弃婴，由公安
机关出具弃婴捡拾证明，送民政部
门指定的儿童福利机构临时代养
并签订协议。代养的儿童福利机
构所属民政部门要及时发布寻亲
公告，公告期满后，仍查找不到生
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经主管民政
部门审批后，办理正式进入儿童福
利机构的手续。儿童福利机构应
持弃婴入院登记表、公安机关出具
的弃婴捡拾证明等相关材料，及时
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户籍登记。

根据意见，对超过三个月仍无
法查明身份信息的救助管理机构
滞留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及时
向所属民政部门提出安置申请，由
民政部门提出安置方案，报同级人
民政府予以安置。公安机关根据
方案确定的安置地点为该类人员
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西藏将建立
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体系

记者 20日从西藏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获悉，为加强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西藏自治区将从家庭、
教育、司法等 7个方面建立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充分发
挥村（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社
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
等方面积极作用，着力解决农村留
守儿童在生活、监护、成长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形成全社会关
爱农村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

在此基础上，要从强化农村留
守儿童家庭保护、强化农村留守儿
童属地保护、强化农村留守儿童救
助保护、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医疗保
护、强化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保护、
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发挥
社会力量关爱帮扶作用等7个方面
着手，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体系。

据摸排统计，西藏自治区现有
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的不满 16周
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 7412人。从
区域分布看，日喀则、昌都两地共
有 5023人；从年龄结构看，6至 13
周岁的3920人，占全区农村留守儿
童总数的一半以上。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